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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会计、税务处理

问题答疑

1.我公司是主要经营虫草出口业务的外贸企业。2020

年11月，因出口日本的一批虫草被客户检验为次品，对方

提出要退换产品。后经我公司核实无误，决定对原次品虫

草从日本收回并重新发货。但在次品退回报关进口时，海

关要求以无代价抵偿货物方式进口，并需提供主管税务机

关出具的《出口货物退运已补税（未退税）证明》，方能办

理相关进、出口报关手续。我公司初次发生此类事情，也未

向税务机关申报过出口退税。请问：什么是无代价抵偿货

物？如何办理《出口货物退运已补税（未退税）证明》以及

提供什么资料？ 

答：你好，根据你公司提供的情况，应当是因出口货
物质量问题需要退运，并以符合质量要求的同等数量货物

替换出口至日本的业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

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24号）第二十七条

规定，你公司可以在办理原出口虫草退运手续后，以无代

价抵偿货物方式将替代货物报关出口到日本，在该出口方

式下，不征收出口关税。

首先，要先了解什么是无代价抵偿货物？在国际贸易

中，许多进出口企业由于货物质量的原因均会发生退换货

的情况，我国海关为此专门设置了相关的监管方式“无代

价抵偿货物”，其适用代码为“3100”。它是指企业的进出口

货物在海关放行后，因残损、短少、品质不良或者规格不符

等各类原因，由进出口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或者保险公

司免费补偿或者更换的与原货物相同或者与合同规定相符

的货物。无代价抵偿货物主要分为两类情形：一类是进口

无代价抵偿货物，即从国外进口的货物因质量等问题退回

后，再重新更换进口的货物；另一类是出口无代价抵偿货

物，即出口至国外的货物因质量等问题被退回后，再重新

更换出口的货物。你公司此情况应当属于出口无代价抵偿

货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

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进口无代价抵偿货物，不征收进口关

税和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出口无代价抵偿货物，不征收出

口关税。但在此基础上，还需注意与无代价抵偿货物相关

的另一个问题，即与无代价抵偿货物相关的原进出口货物

退运出、进境，监管方式为“其他”（代码9900）。也就是讲：

对于原进口货物因质量等问题从国内被退回时，出口所用

的监管方式代码；对于原出口货物因质量等问题从国外被

退回时，进口所用的监管方式代码。它们与无代价抵偿货

物两类情形的监管方式代码正好相对应。

其次，由于你公司未办理过原次品虫草的出口退税，

只须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出口货物退运已补税（未退税）

证明》交由报关进口原次品的海关, 其被更换的原出口次品

虫草退运进境时不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

再次，由于你公司发生的该笔业务是出口无代价抵偿

货物，因此，要清楚出口无代价抵偿货物如何进行申报，以

及提供哪些资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

征税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纳税义务人应当在原进

出口合同规定的索赔期内且不超过原货物进出口之日起3

年，向海关申报办理无代价抵偿货物的进出口手续。对此，

你公司要注意该笔产品必须属于3年内未逾期的业务，才

可以按出口无代价抵偿货物办理。同时，应准备以下资料:

原出口货物报关单；原出口货物退运进境的进口报关单（报

关单的备注栏应备注原出口货物报关单号，因原出口货物

短少而出口无代价抵偿货物不需要提交）；原出口货物税

款缴款书或者《征免税证明》；买卖双方签订的索赔协议；

海关认为需要时，还应当提交具有资质的商品检验机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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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原出口货物残损、短少、品质不良或者规格不符的检

验证明书或者其他有关证明文件等。在以上资料中，你公

司不需提供原出口货物税款缴款书，只需要提供其他有关

资料向原报关出口海关办理出口无代价抵偿货物有关手续

即可，当然，如果海关需要提交具有资质的商品检验机构

出具的原出口虫草品质问题的检验证明书或者其他有关证

明文件，你单位也应当及时提供。

最后，你公司要知道《出口货物退运已补税（未退税）

证明》如何出具，提供哪些资料,会计如何进行处理。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

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24号）第

十条第三项规定：出口货物发生退运的，出口企业应先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出口货物退运已补税（未退税）证

明》，并携其到海关申请办理原出口货物的退运进口手续。

申请开具《出口货物退运已补税（未退税）证明》时应填报

《退运已补税（未退税）证明申请表》，提供正式申报电子数

据及下列资料：出口货物报关单（或电子信息）；出口发票

（外贸企业不需提供）；税收通用缴款书原件及复印件（退

运发生时未申报退税的、以及生产企业本年度发生退运的、

不需提供）；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如果你公

司是委托出口的虫草,则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

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12号）第四条规定：“委托出口货

物发生退运的，应由委托方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出

口货物退运已补税（未退税）证明》转交受托方，受托方凭

该证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出口货物退运已补税（未

退税）证明》。” 其会计处理应冲减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

成本，更正《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主表及

附表，调减主表第8栏“免税销售额”及“其中：免税货物

销售额”。具体分录如下:

冲减退运收入时：
借：应收外汇账款（红字）

　　贷：主营业务收入—— 出口收入（红字）

冲减业务成本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红字）

　　贷：库存商品（红字）

2.我公司是一家利用可再生资源的生产销售企业。当

地政府为了鼓励企业扩大再生产，出台了一系列财政奖励

补贴措施，对年度销售额突破18亿元的企业，每年给予一

次性财政补贴300万元。我公司在2020年年初收到2019年

政府给予鼓励的300万元中央财政补贴款，请问：此款项

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另外,2021年年初我公司又收到当

地政府发放的受疫情影响财政补贴300万元，请问 ：这属

于与销售行为直接挂钩还是间接挂钩的财政补贴收入，是

否需要缴纳增值税？

答:你公司应当根据政策的执行时间从两个方面来判
断是否缴纳增值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

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45号）第七条规定，自2020年1月1

日起，纳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与其销售货物、劳务、

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直接挂钩的，应按

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纳税人取得的其他情形的财政补贴

收入，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本公告实施

前，纳税人取得的中央财政补贴继续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中央财政补贴增值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3年第3号）执行,即纳税人取得的中央财政补贴，

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因此，从你公司在

2020年年初取得2019年300万元财政补贴来看, 时间虽然

发生在2020年年初，但补贴款对应的是2019年的业务，应

继续按照国家税务总局2013年第3号的规定执行，无需缴

纳增值税。

对你公司2021年年初取得政府发放的300万元要划分

清楚是属于与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

收入或者数量直接挂钩,还是属于其他情形（间接挂钩）的

性质,以此来判定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很明显,你公司因

受到疫情影响收到的政府发放的财政补贴，实质上是政府

为弥补你公司因疫情造成的困难和损失而给予的补贴，该

补贴不影响你公司向客户提供商品的价格和数量，不属于

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对于如何理解和划分与销售行为直接挂钩还是间接挂

钩的财政补贴收入, 是否缴纳增值税的问题，需把握两点：

一是取得的财政补贴跟你公司的经济业务不相关的，不征

收增值税。如2020年1月1日后,政府发放给某企业为弥补

运营成本的财政补贴,且不影响该企业出售货物的价格和

数量的，不属于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45号第七条规

定的补贴，无需缴纳增值税。又如2020年1月1日后,供暖

公司取得政府给予的财政补贴收入,与其向居民个人取得

的采暖费收入直接挂钩，则属于第七条规定的补贴，需要

缴纳增值税。因此，任何不构成增值税销售额对价的财政

补贴收入，即便是根据收入或者数量为依据计算的，也不

应计算缴纳增值税，即与收入、数量挂钩给予的政府补贴，

只要不与对价有关，则属于间接挂钩，无需缴纳增值税。二

是与销售行为发生的间接挂钩情形的补贴，不征收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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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给企业职工的稳岗补贴，其性质与人有关，与销售和

收入及产品无关，因此不属于增值税应税行为，不需要缴

纳增值税。另外，企业从政府取得的经济资源，如果与企业

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等活动密切相关，且是企业商品或服

务的对价或者是对价的组成部分，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 收入》等相关会计准则，否则不属于收入范围之

内，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有关规定予

以核算。

另外，你公司还应注意与企业所得税相关的问题：（1）

财政补贴收入不征收增值税的，其对应是否缴纳所得税，

应当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

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70号，以下简称

财税[2011]70号文件）规定，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

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

金，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一是企业能够提供规

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二是财政部门或其他拨

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

管理要求：三是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

独进行核算。（2）取得财政补贴为不征税收入时,其对应发

生的成本费用应当根据财税[2011]70号文件规定,不征税收

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

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3.甲市某综合保税区内一家电子配件公司B公司，以

进料加工方式于2020年4月28日进口一批料件，折合人民

币为460万元。原打算将加工、生产的500万元集成电路板

出口至境外，但受疫情影响订单取消，后于2020年5月27

日将该批货物售往国内丙市C公司。该批产品所用保税料

件进口关税为5%，成品关税为10%，假设海关总署公布的

2020年5月27日最新缓税利息率为0.40%。请问 ：在缴纳

关税时，按照扩大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该企业选择

哪种缴税方式更有利于节税？

答：根据《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内
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的公告》（财政部公告2020年第

20号），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是指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

业生产、加工并经“二线”内销的货物，根据企业申请，按

其对应进口料件或按实际报验状态征收关税，进口环节增

值税、消费税照章征收。但企业选择按进口料件征收关税

时，应一并补征关税税款缓税利息。

1.选择按对应进口料件的关税征收方式。如果企业将

境外保税“一线”进口的料件经生产、加工的成品货物销

往境内区外（即“二线”内销）的，按照“一线”进境时，其

对应进口料件的关税完税价格和税率征收关税，对进口环

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按成品征收，同时补征关税税款缓税利

息（应征缓税利息＝应征税额×计息期限×缓税利息率

÷360）。但应当注意，根据《海关总署关于暂免征收加工

贸易货物内销缓税利息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20年第

55号）规定，自2020年4月15日至2020年12月31日（以

企业内销申报时间为准），对企业内销加工贸易货物的，暂

免征收内销缓税利息。针对以上政策，B公司应纳关税＝

460×5%＝23（万元），企业选择按进口料件征收关税时，

应一并补征关税税款缓税利息。但B公司内销货物是在

2020年5月27日，根据规定，暂免征收内销缓税利息，即暂

时不缴的应征缓税利息＝应征税额×计息期限×缓税利

息率÷360＝4 600 000×30×0.40%÷360＝1 533.33（元）。

2.选择按实际报验状态成品的关税征收方式。如果企

业将境外保税“一线”进口的料件经生产、加工的成品货物

销往境内区外（即“二线”内销）的，按照制成品关税完税

价格和税率征收关税以及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但不

需要缴纳关税税款缓税利息。针对以上政策，B公司应纳关

税＝成品完税价格×成品关税税率＝500×10%＝50（万

元），不需要补缴关税税款缓税利息。

因此，B公司选择第一种方式按对应进口料件较为节

税且更加合理，可以少缴关税和关税税款缓税利息，降低

实际税负。但同时，也要注意暂免征收内销缓税利息优惠

政策的时限和计息期限。如无后续政策补充跟进，应考虑

计息期限、缓税利息率和应征税额的大小，来规划和计算

总体税负，并以此再确定最佳的税收优惠方案。
主持人信箱：cj-072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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